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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顿·克拉克(Burton R. Clark)，美国高等教育界的著名教授。1921年生，历任耶鲁大学的高教所所长以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和高教所所长，致力于高等教育的比较研究。本书以“高等教育以知识为主要材料”为出发点，从组织的观点阐明高等教育系统的基本要素，并通过各国之间的比较研究来进一步阐述如何更好地组织协调、管理及改进高等教育研究水平。高等教育是一个系统，从实质上来说，也是一种权力斗争系统。研究高等教育的基本特征，就是“集中研究这个系统本身是如何决定行动和变革的。”
一、高等教育系统基本的组织要素
克拉克认为，高等教育系统基本的组织要素主要分为工作、信念和权力。
1.工作
工作即这个系统内部的劳动分工和安排方式。根据知识特性，各国高等教育工作都可按照学科和院校来进行划分和组合，且具有高度交叉性。这也是高等教育系统的一个显著特性。其中学科既能实现不同领域的专门化，也能以综合的方式将不同院校的人进行联合，它更是主宰学者工作和生活的力量，“如果让学术工作者在单位和学科之间做选择，他或她一般都选择离开单位而不是学科。”从院校的分工来说，横向层次分为部类，纵向层次分为不同等级。部类如学部、专业学院和普通学院，还有讲座、研究所和学系等，在此方面，各个国家部类之间的依赖度程度不同，如“欧洲和拉丁美洲学部高度的自主性和低微的相互依存性，反映出其官僚的软弱性，而美国较强的行政管理制度，也一定程度促进了学系与学部的联合。”
根据以上部类及等级的划分，克拉克还对各国高等教育系统做了分类与比较。其中横向主要分为单一公立系统中的单一机构部门（即系统垄断，整个高等教育几乎为一种统一的国家系统，整个系统实质只包括一次形式，即国立大学。如意大利、西班牙、瑞典、葡萄牙等）、单一公立系统中多重机构部门（虽然只受一层次政府部门管理，却分化为两种或更多的机构,是较为普遍的模式如法国、泰国、伊朗、波兰等）、多重公立子系统单的多重机构部门（分化为许多州级及省级系统，主要在联邦制国家如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及私立和公立并举的多重机构部门（私立和公立中存在多种机构类型，相互竞争，如美国日本等）。
2.学术信念
学术系统的多样和复杂性决定了学术信念作为第二大组织维度的重要地位。作为学术组织，高等教育系统内存在着不同人员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就像是一种深厚的情感及信念纽带维系着组织的发展。学术系统内部主要包括学科文化、院校文化、专业文化及系统文化五种信念。其中学科文化是学习本学科人员所共享的观点与思想，在分享理论、方法论、技术和问题中形成的他们所特有的知识传统与思想范畴，而这些信念又“只能由成员含糊的感受而不易为外人察觉”此外，由于不同组织规模的不同、整合方式的差异及内部冲突等问题，不同院校也会产生各自特有的院校文化。像教师、学生、行政管理人员等院校中多样的角色，也形成大学里特有的亚文化，影响着院校整体的信念。专业文化则是信奉自己专业的人，作为“学者共同体”的成员在其中分享自己区别于其他人的兴趣。
克拉克强调信念对于系统的重要作用在于，这些信念的介入既有助于作为缓冲器促进各方的理解，也有助于组织内各个层次的整合，如当不同类型专家致力于共同的使命时，就可以带来跨学科合作。
3.权力
学术系统内部的权力分配和权力合法化是系统运行的最重要的方面。大学内部权力的分布对大学具有根本性的影响，因此高等教育系统更是一种“作为权力系统的学术系统”，且具有复杂性、权力弥散等特点。克拉克认为，大学内部的权力可分为六个层次，从底部到顶部分别为系或讲座——研究所的结合、学部或学院、整所大学或学院、学术管理组织、州省及市政府本身、一国政府及有关部局与立法机构。而在不同的高等教育系统中，这些层次的重要性也不一致，集权系统很显然下放的自治权力就比较少。此外，从权力形式的角度，可以将大学内部权力分为扎根于学科的权力、院校权力及系统权力，而这些权力的百搭牌就是“感召力”，这种感召力有助于个人或特定职位的人获得权力的合法性。其实，大学内部这样多样化的合法权力其实就像是一种“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
根据对各国高等教育系统权力分配特点的分析，克拉克概括出三种典型的权力分配模式，分别为：大陆型、英国型及美国型。大陆型模式中权威的分布是教授行会和国家官僚的二者结合，即权力结构上主要反映高级教授和政府部门官员的利益，但是大学层次及其组成部分层次自治权威较弱。英国模式的权力分配则是教授行会、院校董事及行政人员的结合，行会权威较大。而美国模式也是综合了教授控制和院校董事管理及行政控制等形式，但与英国不同在于其教授控制的力量稍弱，董事及行政人员影响较为强大。日本模式是这三种模式整合的产物。
二、高等教育系统的整合与变革
在了解了学术系统的基本要素后，更有助于我们理解在这些要素的作用下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的整合与变革过程。
1.整合的进程
在大众化时代，由于高等教育各类“工作”的增多，各式信念的交织以及各种形式权力的拉扯使得其整合似乎也面临着各类的麻烦。总的来说，高等教育系统整合的过程主要通过官僚、政治、专业和市场四个方面的协调。官僚制的不断协调主要通过内部分层、扩大管辖权、扩大编制、行政专门化及设置条例等方式；作为高教系统内部的合法权力，政治协调主要通过上升的政治优先、政治卷入深化及内部利益强化等方式；专业性协调则是通过学科专长的扩充、中央学术团体的扩充及教师利益组织的扩大等方式；此外，市场协调作为“无形的手”，自发的通过消费者市场、劳动力市场、院校市场等方式对系统进行调节。
    2.变革的动力
“大学是所有社会机构中最为保守额机构之一。但同时，它又是人类有史以来最能促进社会变革的机构。”当谈到大学变革时，也许美国教育家西奥多·姆·赫斯伯格的这句话最合适不过。当大学系统内部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工作模式、信念模式和权力模式时，它的变革总是充满了各种约束的力量。“体制结构在影响变革方式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同时，这样一个成熟的系统，相对来说也更容易应对变化，也更能有意识的进行调整“，然而，这样的变化却可能是无形的、点滴的。”机构越老越长寿。”除了受到工作、信念对变革的影响，由于内部权力分配的不同，各个高教系统内部变革的产生也受到官僚、学术权威、市场等多方因素的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高等教育系统这样一种受到多方面因素推动和牵制、产生各种矛盾却又能够自我生存的情况，可以说就是一种“无序中的有序”的状态。这样的状态也进一步推动着各国高教系统在国际移植的相互学习中不断走向分化。
三、价值观妥协与权力分享的规范性理论
克拉克通过对各国高等教育系统所做的分析与讨论，从价值观及权力多元的角度提出其规范性理论。
1.价值观妥协
社会正义、能力、自由及忠诚是各国高等教育工作者所共有的基本且重要的价值体系。但高等教育系统若要把这些价值观念都有效表现出来，势必会是充满矛盾与妥协的。因为这些价值观念所引起的行为会经常发生对抗或冲突，我们需要通过调整和协调，允许这些观念同时存在，也只有“在一种兼容并包的结构中才能照顾各种互相对立和矛盾的价值观念。”
2.权力分享
[bookmark: _GoBack]在价值观妥协的前提下，能使系统内部达到一种“各显神通”的状态。在此基础上，克拉克进一步提出其对于如何能促进高等教育更好发展的观点：即权力分享、支持多元化及无序的合理化。第一，作为一种权力系统，高等教育需要走向权力的分享，“过于集中的权力是最大的危险。结构松散不失为一种办学方针”。第二，分权也意味着需要支持多元化。协调并不意味着趋同，而是让不同部分发挥最佳作用。第三，强调并赞扬无序状态。因为对于高等教育系统来说，也只有这样的状态才能最大限度的挖掘内部潜力。看似混乱，实际却更加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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